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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749 號 委員 提案第 29620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適應、邱議瑩等 18 人，鑑於都市化日益嚴重，大

規模開發與生物棲地交疊衝突，形成都市土地欠缺邊界緩衝

區、生態棲息地帶狀化斷裂等現象。進一步檢視現有法令，

基以生態都市與生態廊道規劃觀點，據以作為推動生態廊道

和保育野生動物參考，期能串聯都市（會）地區生態網絡。

據此，爰提案修正「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以期強化

生態永續發展，提供生態串聯與生物棲地空間。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台灣都市人口數占總人口比例超過八成，顯見台灣高度都市化。整體而言，除人口集中外

，從都市建地擴張情形，也可以觀察都市化現象。當建地由都市中心往郊區擴張蔓延，都

市地區向外拓展至外圍農業用地、林地以及其他環境敏感地區，造成環境與生態系統轉變

，進而直接或間接影響各種環境因子與該地區原有生態系統。 

二、「野生動物保育法」於民國 78 年 6 月 23 日公布迄今，最近一次修法於民國 102 年 1 月 23

日公布實施。該法第一條即明確揭示立法意旨「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

然生態之平衡，特制定本法。」，探究立法原意，應包括棲地保護與物種保護等兩部分。 

三、基於涉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的管理與劃定，同時配合國土空間治理與生態城市發展政

策，透過生態廊道規劃和管理機制，參酌我國動物保育政策，結合地區性或跨域性推動策

略，據以落實明定各級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並確認生態保育規劃目標、行動計畫及權限

分工。藉由提出並診斷地區生態斷裂帶及都市緩衝區之生態廊道復育、縫合或建立執行策

略與具體行動方案，以建構生態廊道規劃平台機制，俾利達成各場域管理計劃目標和訂定

合理實施準則。進一步考量因應國內重大開發及公共建設相關工程衝擊，適時引入並建構

民眾參與平台，俾利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衝擊極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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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自然

生態永續發展和加強野生動

物保育，應設立野生動物研

究機構，並得委請學術研究

機構或民間團體，建立地區

性生態規劃管理系統與執行

策略，從事野生動物之調查

、研究、保育、利用、教育

、宣揚等事項。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加強

野生動物保育，應設立野生

動物研究機構，並得委請學

術研究機構或民間團體從事

野生動物之調查、研究、保

育、利用、教育、宣揚等事

項。 

一、本法之相關規定應從國土

計畫空間治理架構下，從都

市（會）和跨區域空間發展

角度，因應全球化氣候變遷

和建構生態低碳城市為目標

之整合平台，並參考我國國

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生態保育政策和環境相關法

令等議題予於修正之。 

二、進而檢討現行野生動物保

育法所涉及各政府層級間之

執行機制，並以依據國土計

畫法劃設之各功能分區與土

地使用管制為主軸，從地區

性或跨域性推動策略，據以

落實明定各級政府、目的事

業主管，並確認生態保育規

劃目標、行動計畫及權限分

工，作為後續中央政府和直

轄市、縣市政府間整合推動

之機制和目標。 

第八條 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利

用，應建立符合策略執行區

的生態廊道系統，和復育及

延伸之規劃設計方案準則，

並擇其影響野生動物棲息最

少之方式及地域為之，不得

破壞其原有生態功能。必要

時，主管機關應通知所有人

、使用人或占有人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實施農、林、漁、牧之開

發利用、探採礦、採取土石

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修建

鐵路、公路或其他道路、開

發建築、設置公園、墳墓、

第八條 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利

用，應擇其影響野生動物棲

息最少之方式及地域為之，

不得破壞其原有生態功能。

必要時，主管機關應通知所

有人、使用人或占有人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實施農、林、漁、牧之開

發利用、探採礦、採取土石

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修建

鐵路、公路或其他道路、開

發建築、設置公園、墳墓、

遊憩用地、運動用地或森林

遊樂區、處理廢棄物或其他

開發利用等行為，應先向地

一、為建立符合地區性或地域

性原則之生態廊道系統，應

結合地區整體發展情況和自

然生態特性，並基於生態廊

道連接度與環通度，及防災

潛勢可行性分析，據以研擬

具體執行策略和建議方案。 

二、依據國土計畫法第二十五

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六

條等內容，其中亦涉及公展

、公聽會和土地徵收等相關

程序及適法性，其明確提及

關於私有土地所權人權益和

公民參與時機，因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地之劃定，現行亦

同多涉有開發建設之公共利

益與民眾參與議題等，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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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用地、運動用地或森林

遊樂區、處理廢棄物或其他

開發利用等行為，應先向地

方主管機關申請，經層報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向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為之

。 

既有之建設、土地利用

或開發行為，如對野生動物

構成重大影響，中央主管機

關得要求當事人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檢附相關生態

保育或開發計畫，並先向地

方主管機關申請，限期提出

改善辦法。 

第一項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變更時

，亦同。 

方主管機關申請，經層報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向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為之

。 

既有之建設、土地利用

或開發行為，如對野生動物

構成重大影響，中央主管機

關得要求當事人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限期提出改善辦法

。 

第一項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變更時

，亦同。 

延行政程序之完備，爰擬於

本法第八條第三項、第十條

第二項涉及野生動物保護區

之劃定、變更或廢止應否辦

理公聽會，以及本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之辦理徵收時

機，應否配合並檢附相關開

發計畫和生態保育計畫，備

供本法辦理公聽會或土地徵

收作業時參考，以茲完備。 

第十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依照

國土發展目標和功能分區之

劃設，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有特別保護必要者，劃

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另基

於國土生態永續原則和經營

管理機制，並納入生物多樣

性脆弱度與風險評估，據以

擬訂保育計畫並執行之；必

要時，並得委託其他機關或

團體執行。 

前項保護區之劃定、變

更或廢止，必要時，應先於

當地舉辦公聽會，並向地方

主管機關申請後，檢附相關

生態保育或開發計畫，充分

聽取當地居民意見後，層報

中央主管機關，經野生動物

保育諮詢委員會認可後，公

告實施。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緊急

或必要時，得經野生動物保

育諮詢委員會之認可，逕行

第十條 地方主管機關得就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有特別

保護必要者，劃定為野生動

物保護區，擬訂保育計畫並

執行之；必要時，並得委託

其他機關或團體執行。 

前項保護區之劃定、變

更或廢止，必要時，應先於

當地舉辦公聽會，充分聽取

當地居民意見後，層報中央

主管機關，經野生動物保育

諮詢委員會認可後，公告實

施。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緊急

或必要時，得經野生動物保

育諮詢委員會之認可，逕行

劃定或變更野生動物保護區

。 

主管機關得於第一項保

育計畫中就下列事項，予以

公告管制： 

一、騷擾、虐待、獵捕或宰

殺一般類野生動物等行為

一、同第六條修正理由。 

二、同第八條說明項之修正理

由二。 

三、野生動物保護區之劃設，

應建立民眾參與機制，動員

該地區民眾充分參與程序，

作為相關政策措施擬定過程

的重要程序和推動關鍵，另

配合國土計畫功能分區之劃

設，亦是引進公民參與平台

和推動生態都市規劃與管理

之時機。其次，為提升民眾

對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

經營管理理念，透過教育並

強調生物物種多樣化的重要

性，有助於配合相關政策措

施之執行，同時善用網路等

現代資訊與通訊科技，蒐集

及彙整廣大民眾意見，供作

生態城市和生態廊道規劃和

管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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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或變更野生動物保護區

。 

主管機關得於第一項保

育計畫中就下列事項，予以

公告管制： 

一、騷擾、虐待、獵捕或宰

殺一般類野生動物等行為

。 

二、採集、砍伐植物等行為

。 

三、污染、破壞環境等行為

。 

四、其他禁止或許可行為。 

。 

二、採集、砍伐植物等行為

。 

三、污染、破壞環境等行為

。 

四、其他禁止或許可行為。 

第十一條 經劃定為野生動物

保護區之土地，必要時，應

檢附土地權利人同意比例相

關證明文件，得依法徵收或

撥用，交由主管機關管理。 

未經徵收或撥用之野生

動物保護區土地，其所有人

、使用人或占有人，應以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法提供野生

動物棲息環境；在公告之前

，其使用、收益方法有害野

生動物保育者，主管機關得

命其變更或停止。但遇有國

家重大建設，在不影響野生

動物生存原則下，經野生動

物保育諮詢委員會認可及中

央主管機關之許可者，不在

此限。 

前項土地之所有人或使

用人所受之損失，主管機關

應給予補償。 

第十一條 經劃定為野生動物

保護區之土地，必要時，得

依法徵收或撥用，交由主管

機關管理。 

未經徵收或撥用之野生

動物保護區土地，其所有人

、使用人或占有人，應以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法提供野生

動物棲息環境；在公告之前

，其使用、收益方法有害野

生動物保育者，主管機關得

命其變更或停止。但遇有國

家重大建設，在不影響野生

動物生存原則下，經野生動

物保育諮詢委員會認可及中

央主管機關之許可者，不在

此限。 

前項土地之所有人或使

用人所受之損失，主管機關

應給予補償。 

一、同第八條說明項之修正理

由二。 

二、同第十條說明項之修正理

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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